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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党建工作简明指导卡

责任

主体
重点工作清单及具体要求

学校

党委

1. 及时传达学习近期中央、省、市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围绕《中国式现代

化面对面》等材料开展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11月份专题学习；开展二级党组织（单

位）政治理论学习情况督查工作；

2. 落实中央和省委巡视巡察工作部署，按照《中共无锡学院委员会巡察工作

办法（修订）》要求和本轮巡察工作计划安排，扎实推进一届党委第一轮校内巡

察工作；

3. 开展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巡学旁听工作；

4. 做好2023年第四季度意识形态分析研判工作；

5. 召开2023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工作推进会；

6. 举办“五融五共五赋能”党建创新工程发布仪式，召开党建创新工作推进

会；

7. 加强年轻干部培训，制定并发布《无锡学院年轻干部“璞玉”计划》；

8. 完成“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政治能力、思

维能力、实践能力”干部培训班；

9. 开展领导干部现有兼职情况和经商办企业行为摸排工作；

10.开展基层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回头看”；

11.举办2023年统战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培训；

12.完成第四批全国高校党建“双创”申报和第二批全省高校“强基创优”建

设计划申报筹备工作；

13.按照《党员发展工作细则》和上级组织部门分配的指标，完成2023年下半

年入党积极分子、下半年发展对象培训，预备党员接收工作；

14.根据《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开展全省高校同心教育实践基地2023年建设成效

核查工作的通知》要求，筹备申报全省高校同心教育实践基地；

15.根据《关于无锡市党的建设学会2023年度优秀调研课题评选通知》要求，

做好校内优秀调研课题评选推荐工作；

16.根据《关于做好2021年度“琢璞”计划市内挂职锻炼年轻干部集中考核工

作的通知》要求，完成挂职干部考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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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总支

1. 参照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安排，常态化开展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及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及时传达学习近期中央、省、市和学校党委重

要会议和文件精神；根据二级党组织（单位）政治理论学习情况督查工作通知要

求，及时开展工作、提交台账；

2. 按要求做好2023年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巡学旁听工作；

3. 开展第四季度意识形态分析研判工作，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风险排查和整改

落实工作；

4. 加强师生思想动态监测与关注，做好正向引导工作，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

全；

5. 根据校党委部署，完成第四批全国高校党建“双创”申报和第二批全省高

校“强基创优”建设计划申报筹备工作；

6. 根据《党员发展工作细则》和学校通知，完成2023年下半年入党积极分子

和发展对象培训、预备党员接收工作和党员发展过程管理工作；

7. 根据《关于无锡市党的建设学会2023年度优秀调研课题评选通知》要求，

做好总支优秀调研课题推荐工作；

8. 根据《关于深入开展廉政风险点排查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扎实做好廉

政风险排查工作，精心制定责任清单，努力健全长效机制；

9. 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开展无锡学院规章制度建设工作的通知》（锡院委

〔2021〕31号）精神，在充分学习和调研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做

到精益求精，有效构建职责分明、务实高效、流程清晰的制度管理体系；

10.深入学习有关巡察工作会议和文件精神，积极推进校内巡察工作，确保巡

察取得实效。

党支部

1. 根据学校党委政治理论学习的要求，常态化开展支部政治理论学习；

2. 根据校党委部署，做好第二批全省高校“强基创优”建设计划申报准备工

作；

3. 按照党员发展流程，完成本支部2023年下半年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培

训、预备党员接收工作，做好过程管理和材料归档工作；

4. 根据《关于无锡市党的建设学会2023年度优秀调研课题评选通知》要求，

做好支部优秀调研课题申报推荐工作；

5. 规范开展组织生活，做好“智慧党建”基层党建系统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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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各级党组织应按本卡列出的基层党建重点工作，制定相应的实施措施，明确

责任人和时间节点，推动相关工作落细落地。

无锡学院党委组织部 2023年 11月 10日印发


